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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介紹-申請篇(1/5)

申請門檻放寬

 輔 系：自一年級第一學期起得申請。

 雙主修：自一年級第二學期起得申請。

(已取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之限制)

(核准通過後，自次學期起修讀。)

申請機會增加

 每學期皆有辦理申請作業

 得申請兩個學系：兩輔系或一輔系一雙主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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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介紹-申請篇(2/5)

申請名額無限制

 多數學系皆無名額限制，審核時亦毋須繳交資料或面
試。

(少數學系若有需繳交書面資料、筆試、面試會有公告
提醒)

 部分學系基於術科能力或其他因素考量，採甄選機制。

申請流程簡易

 採線上申請

 毋須繳交申請表，但需留意各學系規定條件(繳交資料
及面試筆試相關日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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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介紹-提升修習完成率(3/5)

自由學分提高，輔雙課程可認列

 106學年度入學者，至少應有自由選修12學分以上。

 109學年度起入學者，至少應有自由選修16學分以上。
(工、電資為14學分)

學期選課超修學分數提高為6學分(25學分->31學

分)

 限申請之學系開課課程學分

開設暑期或遠距課程、增加修習機會

 利用暑假或遠距修習，減少衝堂或減輕學期中修課負
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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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介紹-輔導獎勵措施(4/5)

加強修課輔導機制

 完善的My Mentor選課指導系統，輔導並協助學生規
劃課程。

階段修課及領證完成之獎勵機制

 修讀獎勵

核准修讀後，三年級前(財法系、建築系為四年級前)完成
輔系、雙主修應修科目表學分一定比例者，提供修讀獎
勵金。

 修畢獎勵

完成雙主修學分，提供修畢獎勵金及畢業典禮頒證制度。

(每一加修學位或輔系之修讀獎勵金核發以一次為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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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介紹-跨域規劃藍圖(5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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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主修

40學分以上

輔系

20-25學分

微型學程

12-16學分

把握機會! 
結合自由學分12-16

輔系最低只需加修4-8學分

雙主修最低只需加修38-42
學分

自由學分



申請介紹與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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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-touch帳密登

錄後依照右方步

驟登入。

由下方QRCode

進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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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介紹與注意事項-申請步驟(1/6)



選擇欲申請輔／雙之學系／學位學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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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介紹與注意事項-申請步驟(2/6)

1

2

3

請詳閱各系／學位學程
之轉系／雙主修注意事
項



確認申請注意事項→輸入連絡電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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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介紹與注意事項-申請步驟(3/6)

2

1



確認欲申請之學系申請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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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介紹與注意事項-各學系申請條件(4/6)

2

1



 i-touch確認欲申請之學系應修

科目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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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介紹與注意事項-應修科目表查詢(5/6)

2

1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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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介紹與注意事項-申請注意事項(6/6)

申請通過者，111學年度第1學期須在學，且應依

照111學年度輔系、雙主修應修科目學分表修習。

111年6月24日公告審核結果通知；查詢路徑：i-

touch(輸入帳號密碼)/進修/輔雙跨就微/輔雙申請

及異動。

8月3日選課登記時得超修6學分。

輔系／雙主修修讀辦法請參閱：本校首頁/行政單

位/教務處/單位法規。



歡迎踴躍申請輔系/雙主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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